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开展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试点调查的通知
京统发〔2019〕63号
各有关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经济社会调查队，各调查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试点调查方案》（国统字〔2019〕78号）的部署，摸清我市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相关业务活动情况，北京市统计局决定于2019年7月中下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试点调查。 
此次调查时间紧、难度大，请各区统计部门和各相关调查单位充分认识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按照调查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和填报，保证调查任务顺利完成，调查数据真实全面。

附件:北京市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试点调查方案

                           




   北京市统计局 
                             2019年7月9日
(联系人:柯豪爽、 杨梓; 联系电话: 83547208; 电子邮箱：kehs2018@bjstats.gov.cn、yangzi@bj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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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试点调查方案
第一部分 总说明
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是近年来房屋租赁领域内涌现出来的新商业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房屋和房客的线上匹配，降低了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促进社会资源和居民闲置资源的有效利用，弥合了不断提高日益多元化的消费者需求，带动了相关产业和就业的发展。
为落实国家统计局《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试点调查方案》（国统字〔2019〕78号）的部署，加强三新统计监测，规范和引导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北京市统计局（以下简称市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房屋租赁领域新商业模式统计监测，即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试点调查工作，以掌握互联网房屋共享行业的供求规模、地区结构及就业情况。为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调查对象
辖区内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具体包括互联网房屋长租平台、互联网房屋短租平台。
二、调查报告期
调查2019年上半年及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各项指标数据。其中时期数据报告期为2019年1月1日-6月30日，2018年1月1日-6月30日；时点数据报告期为2019年6月30日，2018年6月30日。
三、调查内容
开展房屋共享业务的重点互联网平台在全国及重点城市的交易额、主要活动业务量，平台报送单位基本信息等。
四、调查单位排查及调查方式
1.调查单位排查
市局服务业处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下发的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核实名单为基础，利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调查结果、大数据网络搜索等多种手段补充完善调查单位名录，并下发各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经济社会调查队（以下简称各区统计局队）查实、确认、反馈。名录核实结果上报国家统计局，并作为此次调查的布表单位范围。
2.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采取网络填报方式,被调查单位通过北京统计联网直报系统（网址：http://tjj.beijing.gov.cn/）填报调查数据。
五、组织实施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1.工作职责
市局服务业处负责本市调查方案设计、调查组织实施、调查单位培训、数据审核评估、资料整理上报等工作；市局计算中心根据国家统计局要求负责做好相关技术支持；市局数据管理中心负责配合做好调查单位名录管理工作。
各区统计局队服务业统计部门牵头负责本区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包括对调查单位的培训布置、数据催报、审核、查询、验收、资料整理上报等工作。
2.时间安排
2019年6月下旬-7月上旬，完成调查方案设计和工作布置，编制并下发调查程序；
7月10日12:00前，各区完成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名录核实、报送等工作；
7月11日12:00前，市局对各区报送的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名录信息进行审核、上报；
7月11日下午,召开全市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调查布置培训会；
7月15日00:00-7月22日12:00，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归属法人单位完成数据网上填报工作；
7月22日12：00前，各区完成对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填报数据审核，7月23日12:00前各区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上报；
7月22日18:00前,市统计局完成对调查数据审核、评估、验收；7月24日12:00前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上报。
六、统计标准
本方案执行国家有关统计分类标准及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_Toc396895493]第二部分：调查问卷及填表说明
一、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调查单位报送日期及方式
	省级统计机构数据验收截止日期

	581表
	重点互联网房屋长租平台基本情况
	重点互联网房屋长租平台
	平台运营法人
	7月15日00:00-7月22日12:00网上填报
	7月22日18:00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

	582表
	重点互联网房屋短租平台基本情况
	重点互联网房屋短租平台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调查表式
重点互联网房屋长租平台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表号：
	５８１表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平台统计代码：□□□□□□□□□-□□
	文号：
	国统字(2019)78号

	平台详细名称：
	２０１９年６月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年９月

	指标名称
	代码
	交易额
（万元）
	订单数
（单）
	在  线
房源数
（间）
	
	业  主
人次数
（人次）
	租  客
人次数
（人次）
	租赁服务
人员数
（人）

	
	
	
	
	
	在 租
房源数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全 国
按房源所在地分：
其中：北 京
天 津
上 海
南 京
杭 州
厦 门
郑 州
武 汉
广 州
深 圳
重 庆
成 都
海 口/三 亚
	01
-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补充资料：
15.平台是否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1.是2.否
16.平台是否提供以下服务（可多选）□1.VR看房 □2.房屋保洁 □3.设施维修□4.水电气费代缴□5.租房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统计范围：辖区内经认定的重点互联网房屋长租平台。



重点互联网房屋短租平台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表号：
	５８２表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平台统计代码：□□□□□□□□□-□□
	文号：
	[bookmark: _GoBack]国统字(2019)78号

	平台详细名称：
	２０１９年６月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年９月

	指标名称
	代码
	交易额
（万元）
	订单数
（单）
	在  线
房源数
（个）
	实际出租
间夜数
（间夜）
	房东人数
（人）
	接待住宿
人次数
（人次）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1-
本期
	上年
同期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 国
按房源所在地分：
（房东人数按房东常住地分）
其中：北 京
上 海
南 京
苏 州
杭 州
厦 门
青 岛
武 汉
广 州
深 圳
重 庆
成 都
西 安
	01
--
--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统计范围：辖区内经认定的重点互联网房屋短租平台。


[bookmark: _Toc396895496]三、主要指标解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可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本部产业活动单位，可使用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9-16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原组织机构代码号第1-8位，加“B”组成。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互联网房屋共享 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的各类房屋共享活动，包括房源发布、房屋预定及相关配套住宿服务的提供等经营活动，包括房屋短租和房屋长租。
房屋短租 指房屋所有权人本人或者授权他人出租，可选择按小时、天或月等方式承租（合同租期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并计费的单个房间或整套房屋的活动。
房屋长租 指房屋所有权人（业主）出租以月为最低承租期限（合同租期原则上超过6个月）并计费的单个房间或整套房屋的活动。
交易额 报告期内通过互联网平台签署订单，促成的房屋长租、短租及相关服务的全部交易金额，包括当期客户预付并未结转收入的交易金额，扣除往期预付本期给予退回或撤销的客户订单金额，不包括长租平台房屋押金。对于房屋租赁交易中的分销活动，由最终销售的平台报送有关交易额和订单数，上游平台不得报送。交易额按房源所在地而非房东所在地分地区。注意：通过被调查平台实现的旅游饭店、一般旅馆的交易额不纳入互联网房屋短租平台交易额。
订单数 报告期内通过互联网平台签署订单的数量，不包括已撤销的订单。
房源数 为当期各月月末房源数合计的算数平均数。
业主 房屋所有者。业主人次数为当期各月月末数合计的算数平均数。
房东 利用个人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自有或租赁)的住宅，通过共享住宿平台发布房源、管理预订申请、提供短期住宿接待服务的个人或组织。房东人数为当期各月月末数合计的算数平均数。
租赁服务人员 包括平台企业自有人员、劳务外包人员以及劳务派遣人员中从事：电话、线上客服人员，业务管家、房屋保洁、维修等的线下服务人员。
实际出租间夜数=∑实际出租房屋间数*实际出租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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